
酒钢集团工会2026年女职工工作表彰会灯光
音响租赁服务技术规格书

甲方：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乙方：
[bookmark: _GoBack]
甲方计划在新年来临之际，拟于2026年3月5日在诚信广场二楼多功能厅举办酒钢集团公司2026年女职工工作表彰大会。双方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甲方表彰大会的 舞台音响灯光安装控制及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订立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服务内容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负责表彰大会的音响灯光租赁安装及控制，包含彩排联排及演出灯光技术设计编程等，全力保障大会顺利进行。结束后拆除设备，场地恢复原貌。
第二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随时监督所有活动流程的策划与实施；
2.提供演出场地及协调事宜；
3.按约定支付费用；
4.负责节目录制、直播等宣传工作；
5.甲方有权免费使用录音、录像等作品。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提供本合同约定的与甲方表彰大会舞台灯光、音响所需设备、材料、工器具及人工等。负责公共安全，承担灯光音响在安装、使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安全责任。
2.提前实地了解场地及用电事项，设备安装要服从大会的整体安排。
3.保证活动彩排前一天的舞台灯光音响搭设及设备安装到位并测试完毕；
4.保证舞台灯光系统、音响系统完好，按要求进行灯光编程，无技术缺陷；
5.保证设备运行正常，舞台灯光音响搭建后，安全、牢固，无安全隐患；
6.乙方对活动负责全程跟踪直到活动顺利完成.
第三条 违约责任
（一）合同生效后，除法律规定或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未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提前中止、终止或解除本合同。
（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甲方需要中止本合同的，应提前15日告知乙方，未发生费用不再发生，前期已完成事项予以付款，其它善后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三）乙方应为甲方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租赁服务，在演出过程出现灯光、音响等重大事故的，甲方有权扣除合同价款5%以上的费用。
第四条  合同效力及其他
（一）合同履行日期：2026年3月3日至2026年3月30日。
（二）合同履行地：甘肃省嘉峪关市。
第五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任意一方可向嘉峪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如有修改本合同内容，以补充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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